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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治天下”與“法治天下” 

——新時代的“孝文化” 

建設初探 
 

于 蓮 * 

 

摘要 

 
“孝治天下”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模式，從而形成了具

有中國特色的“孝文化”，但是這個文化卻在現代化的過程中

遇到了質疑和批判。然而，在老齡化和養老問題突出的今天，

“孝文化”重新成為社會討論的話題，由此帶來一系列的問

題：我們如何回應五四新文化以來學者對所謂儒家“封建壓

迫”的批判？我們如何重新構建當今時代的“孝文化”？本

文探討和“孝治天下” 與“法治天下”之間的衝突與融合，

提出二者互動的辯證關係。筆者認為，傳統的孝道必須與社會

結構的轉型聯繫起來，從而形成一個符合現代社會的、新型的

“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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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有“以孝治天下”的傳統，“孝”在中國並不僅僅

是一種個人美德，也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生活方式，而是國家治理

的一部分，成為貫徹兩千年帝制社會的治國綱領。而對於現代化

進程中的中國，“孝”不再具有國家治理的重要性，而更多地與

諸多美德並列，成為普通家庭美德的一種。 

但中國在 80 年代開始實施的人口政策開始產生後果：“從

2030 年開始，中國將進入人口老齡化各種矛盾的全面爆發期”。1 

也就是，中國即將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成為一個重大問題。目

前政府在應對方面著力營造初級社會保障體系，例如養老金體

系、大病保險制度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這固然是非常必要的，

是養老的基礎工作，但這些並不能夠完成養老的社會目標。目前

的情況是，人人“老有所依”還面臨許多難題，例如空巢老人的

心理安撫、失能老人的照護問題等等。養老絕不僅僅是一個物質

問題，還有更為複雜的人倫關係。對此，儒家的“孝道”又再一

次出現在輿論的視線裡。 

我們說真正的“孝”決不能僅僅提供物質上的滿足，這不只

是就現代心理學所得出的結論，也是傳統儒家文化一貫的主張。

《論語》中孔子對孝的論述有這樣幾段，說明了孔子對“孝”的

理解： 

 
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

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禦，子告之曰：孟

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 
 
在孔子看來，“孝”最重要的不是對父母生理性、物質性的

奉養，而是精神上的奉養；而精神性奉養中最重要的部分是

(1) 參見黨俊武， 2008。亦見楊燕綏，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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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孝道中的“禮”：心理、態

度、儀式。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心理”，即“敬”。對長輩的愛

與對子女、對配偶、對朋友的感情不同，不同就在於：對父母的

愛含有“敬”。“敬”的來源包括父母對自己的養育之恩、來自

於父母的經驗與能力、來自於父母年長體弱的需求、來自於自己

對父母的情感需求。子女與父母之間的情感依賴是雙向的，並不

是在成年以後，子女在情感上就完全獨立了；孝不僅僅是父母的

需求，更是子女自身的需求，奉養父母不僅是道德要求，也是子

女的情感需求。如果一個人不能奉養父母，沒有為父母消除窮困

疾病的力量，他或她會感到深深的痛苦，感到自己是個失敗者。

如果一個人有力量而不願意奉養父母，解除父母的苦難，人們會

認為這個人的精神和情感不健全。關於守喪三年的制度，我們可

以從下面的對話中看到孔子的觀點：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

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

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

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論語．陽貨》） 

 

孔子的回答是：“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意思是，

你能夠心安嗎？可見，喪制的來源是人們的自然情感，而不僅僅

是父母或者社會秩序的要求。“孝”既不是給老人的“施捨”，

也不是給老人的“回報”，而是子女自身的情感需要。如同父母

當年養育子女同樣不是“施捨”、不是“放債”一樣，子女帶給

了父母莫大的喜悅和滿足，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恩”，而是深

厚感情的建立；同樣，生活在老人身邊、處處為老人減少困難、

增加快樂同樣給子女莫大的喜悅和滿足，是子女的人生樂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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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真正解決養老問題不可能僅僅依靠國家，而必須依靠家庭內

部的“孝”。 

首先，對老人的照護工作並不同於其他勞動，家庭內部的工

作往往具有豐富的情感內容。不用說對年幼、年長或生病者的照

護工作，即使諸如做飯、做清潔這樣的日常家務，也包含有許多

情感內容。因此，在日常生活經驗中，我們發現人們往往很難對

雇傭工所承擔的這些勞動滿意——而當雇主滿意之時，往往是雇

傭工與雇主已經形成了相當深厚感情的時候。而對於老人、病人

這樣的特殊群體來說，心理上的弱勢造成他們所需要的更不僅僅

是科學意義上的照護，而是飽含感情的照護。諸如老年癡呆症這

樣的疾病，家人的陪伴可能可以延緩病情的惡化；對於其他疾病

的照護來說，家人帶有情感的細心照護也會大大提高病人的生活

品質。 

其次，養老中不僅有非常重要的生活需要，也有非常重要的

部分，即心理需求。在中國獨特的“家文化”、“孝文化”、“尊

老文化”的背景下，“兒孫滿堂”本身就是一種成就，也是最大

的幸福；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是中國老人最重要的心理需求。目前

“家庭養老”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就是在專門的養老院、療養院、

醫院這樣的機構中集中養老。首先，我們來看養老院、療養院。

這些機構可能物質條件較好，而且有專門、專業的照護人員。但

是，我們可以想像，讓老人失去了社會關係、失去了熟悉的生活

方式、失去了對自己生活環境的熟悉和控制，可能讓老人生活幸

福嗎？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 (Abraham H. Maslow) 1943

年在《人類激勵理論》論文中提出，人類需求像階梯一樣從低到

高按層次分為五種，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對於老人來說，這幾種需要往往同時

存在。由於年老體弱多病，老年人經常是得到前兩種需求滿足都

不容易，因此，人們往往忽略了老人也有更高層次的需求。由此

我們看到，老人在設備齊全的“度假村”裏不用幾天就開始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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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虛、無聊，甚至感到自己已經徹底無用，只是在這裏“等死”。

外在物質的滿足不是讓老人享受生活，而是讓老人陷入精神折磨。 

第三，養老中護理工作的常態化使得養老勢必走向家庭化。

而中國現在醫療資源分佈不均，在許多大醫院病床緊張，護士長

期疲勞工作，即使是急病人、重病人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充足的護

理，更不用說患有慢性病的老人了。“根據預測和測算，2051 年

是中國人口老齡化高峰的時候，所需要的長期照料服務床位大約

是 3,850 萬張，如果全部床位一字排開相當於繞赤道 19 圈還多，

而目前我們的服務床位供給只有 157 萬張。這樣巨量的服務床位

缺口換算成資金，大約為 6,000 億元，相當於 2006 年全年社會福

利彩票收益金 174 億元的約 35 倍，資金缺口十分巨大。”（黨俊

武， 2008，12）在目前中國的醫療體系下，慢性病的護理放在醫

院裏會長期佔用醫院資源，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對老人本身的

身心健康也不一定是最佳選擇。而且，這樣也會造成老人和其他

家庭成員之間感情疏淡。回歸更多人際交流和自主活動的生活對

於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都更有利。 

如今“窮遊”、“環遊世界”的老人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媒體

中，這其中固然可能有許多商業因素。豐富和自主的老年生活毫

無疑問值得鼓勵，值得提倡。但是我們必須要問，這可能成為老

年生活的常態嗎？會成為大多數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嗎？答案無疑

是否定的。另外，無論是偶爾的出國旅行、冒險還是擁有自己的

興趣、重新建立人際圈，這些活動與家庭化養老並不矛盾。因為，

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老年人能夠更安全、更自由地完成這些活

動。 

除了現實需求以外，在養老問題中提倡、重視“孝”的地位

對於中國來說，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義。在對家庭生活的理解

上，目前許多人正在極力地“西方化”，提倡“和父母分居”、

“讓孩子自由”。我們現在很難想像，文革後出生的一代人老年

時與自己的子女關係會是怎樣。他們還會那麼依賴自己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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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希望和自己的子女在一起嗎？文革前、文革中出生的一代人

是目前中國老人的主體，他們經歷了中國“單位人”的最高峰，

在他們的青壯年時期，“單位”或者“組織”幾乎包辦了一切，

工作地點、工作內容、工作性質、待遇、住房、醫療、子女教育

甚至婚姻都是“組織介紹”的，但即便如此，我們看到，到老了，

他們仍然卻非常依賴他們的子女。這種依賴並不僅僅是經濟上的

依靠：事實上，許多老年人有自己的退休金、存款甚至自己的房

子；他們仍然在情感上非常依賴自己的子女——同時，由於步入

體弱多病的老年，他們在生活上也依賴自己的子女。 

與此同時，單位制、雙職工制已經破壞了公共生活中的傳統

中國秩序。巨大的人口流動、城市化/城鎮化讓人們所依附和所處

的社會關係與家庭/家族脫離。許多年輕人（甚至是大量的中年人）

進城打工，這些人面臨雙重的孤獨——他們失去了農村的社會環

境和社會關係，同時很難進入城市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關係。文化

就像水中的魚，而生活方式就是文化的水。我們可以發現，在工

業化、資訊化帶來的生活方式變化中，文化可以生存的水已經日

益乾涸，而養老卻可以串起人們的私人領域——隨著人均壽命的

增長，養老將總是伴隨人們的生活——小時候有自己的祖父母，

青年和中年時有自己的父母，也許父母甚至祖父母還未去世，自

己已經邁入老年。在西方，老年人很難把人們從公共和個人生活

中“拉出來”，而在中國，老年人卻有這樣的道德地位和力量。

因此，養老成為保持日益整合、日益公共化的社會的“避難所”，

是保有中華文化的寶貴的“陣地”，也是僅有的陣地。養老成為

中國傳統文化拒絕投降的陣地，是我們必須正視傳統文化影響的

領域，因此，是可以也不得不從傳統文化視角來考慮和解決問題

的領域。 

家庭是儒家傳統文化的起始，也是其最核心的部分。對家庭

的消解就是對儒家傳統文化“釜底抽薪”。一方面，“家”並不

必然與平等、獨立、權利、自由衝突，從合理性上來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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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孝文化”仍然可以在現代社會生存、運行、為我們帶

來幸福。另一方面，它們是中國人千百年來的生活方式，已經很

難改變。我們看到，儘管無數年輕人進城務工，甚至在城市取得

了相當好的成就，但每年的春運仍然告訴我們：中國人的根是

“家”。儘管華人分佈在全球各地，但“面子”、“家族”等觀

念還是華人的標識。 

可以看到，從“孝”的兩種主體來說，“孝”首先是個人幸

福生活的需求。從老人一方面來說，家家有老人，人人都會老，

老人都希望和自己的子女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從年輕人來說，

孝親事親是發自內心的情感需要。養老的現實性、緊迫性提醒我

們將“孝文化”重新納入社會治理，並且作為社會治理中的基礎

部分的重要性。既然我們還需要孝，需要“以孝治天下”，我們

需要的又是怎樣的“孝”？如果我們需要將“孝”納入社會治

理，那麼我們能夠和應該如何治理？ 

家庭長期以來被視為正義的“法外之地”，例如社群主義者

認為家庭關係是由情感和美德維繫的，例如家庭成員之間彼此奉

獻。但是，家庭內部並不僅僅有美德，包括“孝”的美德，或“慈

愛”的美德，也需要有正義的原則。例如，許多人歌頌母親的無

私奉獻，但是，當這不是母親的自由選擇，而是社會為女性所設

置的唯一合法角色和人生道路，奉獻就不再是佳話，而是一種強

制。家庭內部可能會出現酷烈的逼迫和可怕的犧牲，因此，我們

並不能把正義排除在家庭之外。家庭並不是正義的“法外之

地”。在西方，當人們提出家庭中的正義問題時，討論更多地集

中在性別正義上。例如，是女性主義學者對羅爾斯(John Rawls)

的正義論提出了批評，指出羅爾斯的正義論延續了家庭 - 公共領

域的二分法，並且在無知之幕的設計上忽視了嚴重的性別不平

等。 2 而在中國，在家庭之中，長輩與小輩之間的關係遠遠重要

於夫妻之間的關係，如果說在西方家庭中家庭中的“不正義”問

(2) 有關羅爾斯的理論，詳情參見羅爾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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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主要表現為兩性之間的不正義的話，那麼在中國家庭之中的

“不正義”更重要的表現可能是表現在傳統的長輩與小輩的關

係。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傳統中國家庭中的“孝”被視為“吃

人”，被視為是萬惡的封建壓迫。從今天的角度來審視，我們不

得不承認五四新文化的批判過於簡單與粗暴。這種批判既不一定

符合事實，也不一定符合發展的可能性。因此，當我們討論正義

問題時，從長輩和小輩之間的關係來討論家庭內部的正義不是一

個簡單的問題，因為儒家的父慈子孝不是一個簡單的對等問題。 

同時，將正義問題引入家庭是否意味著美德就無處容。換言

之，家庭內部的問題都需要隨時訴諸法律解決？這是西方社群主

義對自由主義的質疑，但這種質疑是否真實呢？筆者認為，並不

真實，因為正義與美德並不對立。相反，正義與美德常常可以互

相促進。首先，正義本身就是一種美德，而且是古希臘四主德之

一；即使在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理論中，正義也不是純形式的程式，

而是人們擁有正義感這一內在能力所決定的結果。如果人們沒有

任何美德，根本無法構建起任何正義體系。其次，正義體系中的

許多元素也可以成為美德的來源、美德的基礎和美德的保障。我

們並不需要將正義和美德視為彼此獨立的東西，也不必將正義和

美德截然分開。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在家庭中，正義離不開美德，

美德也離不開正義。法律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美德，而不是瓦解美

德；這是我們依法治理的方向；同時，法治為德治提供了新的精

神內核和底線。《尼各馬可倫理學》最後一卷的最後一節是《對

立法學的需要：政治學引論》，其論述的正是美德與法律的關係：

“我們必須首先有一種親近德性的道德，一種愛高尚[高貴]的事

物和恨卑賤的事物的道德。但是，如果一個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

下成長的，就很難使他接受正確的德性。”  …… “但是，只有

青年時期受到正確的哺育和訓練還不夠，人在成年後還要繼續這

種學習並養成習慣。所以，我們也需要這方面的，總之，有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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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個一生的法律。因為，多數人服從的是法律而不是邏各斯，

接受的是懲罰而不是高尚[高貴]的事物。所以遊戲兒認為，一個

立法者必須鼓勵趨向德性、追求高尚[高貴]的人，期望那些受過

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們會接受這種鼓勵；懲罰、管束那些不服從

者和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並完全驅逐那些不可救藥的人。”

（亞里斯多德，2003，313 及 1180a1-8）“所以，假如有人希望

通過他的關照使其他人（許多人或少數幾個人）變得更好，他就

應當努力懂得立法學。因為，法律可以使人變好。”（亞里斯多

德，2003，315）在亞裏斯多德那裏，倫理學的結束是政治學的開

始，就是對法律的討論的開始。我們的制度應當助益於美德的養

成，而不是相反。固然，愈是黑暗之處愈見光明之可貴。但是，

難道社會要通過給人們設置障礙來凸顯人性的光芒嗎？例如，文

化大革命中，提倡為了“階級立場”、“階級鬥爭”鼓勵甚至逼

迫人們揭發、鬥爭自己的親人，固然還是有一些人忠於親情，堅

定地站在自己的家人一邊。這種時刻的親情格外溫暖和偉大，但

是，我們需要用這樣的“考驗”來凸顯這種偉大嗎？ 

由此觀之，“孝治天下”中即應當包括德治，也應當包括法

治。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們要恢復嚴刑峻法，用法律的強制力來

支持道德判斷呢？絕非如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法律既有懲罰的

作用，又有鼓勵、幫助和保障的作用。在歷史上，法治的重心經

歷了這樣的轉移：在漫長的古典時期，公法更為重要，刑法的發

達是古代各國法律的普遍標誌，儘管程度不一，但幾乎所有國家

的法律都起源於刑律。在中國漫長的法制史中更是一直具有“重

刑輕民”的特點；當人類社會向現代邁進，私法變得更為重要，

因為它對人們的私權利進行了詳細的規定，順應和體現了商業和

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人們的民商事活動較之古代大大增加和複

雜，這時候，私法的重要性超過公法，尤其是刑法，就是非常自

然的了。在那個時代，當人們談論法治時更強調法律對公權力的

抑制，因為人們認為公權力是對公民權利最大的威脅。而在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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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社會法崛起與發展起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公權力和公民

權利的關係，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和主張：實現公民權利必需

公權力的配合和支持，實現公民權利並不僅僅需要公權力恪守界

限不作為，而在許多地方需要公權力的作為。因此，我們現在更

要既不是注重法律的懲戒作用，也不是僅僅強調法律的“不作

為”，讓法律只做“守夜人”；而是要制定好、運用好法律，積

極為人們的生活服務。要以法律支持和保障“孝治天下”，思路

就不應該局限在“懲治不孝”，而是“鼓勵孝”；這種鼓勵不應

當停留在“舉孝廉”上，更不應當把道德標準泛化，用“孝”代

替其他標準。例如，如果我們和古代一樣，在升學、官吏選拔和

擢升時都將“孝”納入考核標準，甚至“一票否決”，這是否合

適？這樣做並不符合法治的精神。這樣的做法會混淆行為與後果

的相關性，會讓道德承擔“不可承受之重”，會擾亂社會正常的

選才任能，會毫無必要地降低社會運行的效率。甚至在這種情況

下，我們並不難想到，有額外的利益誘惑，作偽之風也就必然盛

行，如東漢時就有民歌諷刺“舉孝廉，父別居”。我們有著更合

理也更有效地促進“孝”的辦法。孝是人們的自然情感，亦是人

們的權利，而不是一種需要用額外利益誘惑的、難以達到的美德。

這種自然情感被當做了難以達到的美德，問題不在於獎勵不夠

大，而在於種種現實的困難沒有被消除。因此，真正對“孝”的

鼓勵應當是消除人們“孝”的障礙，讓想孝親的人可以有能力去

孝親。 

例如，當人們必須上班糊口的時候，如何可能再去事親呢？

如果自己停止了工作，首先，經濟上必然陷入困頓，這也會帶累

親人的物質生活水準下降，甚至在老人急需大筆金錢救命的時候

陷入絕境。其次，老人的心願自然也是自己的孩子成龍成鳳，至

少要自力更生，對社會有用。可是，如果逼迫人們在不工作和孝

親之間做出選擇，結果卻必然是“不孝”：如果去工作，則無法

事親；如果不去工作，父母則會為子女一事無成而痛心。如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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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自己工作繁忙疲憊，往往連自己的生活都無暇照顧，許多

老人之所以與子女生活在一起正是因為要幫助子女照顧幼兒。老

人的愛孫之心應該尊重和順從，但需要注意的是：照顧孫輩並不

是老人的義務，由老年人來照顧孫輩也不是解決育兒問題最好的

辦法。正如前面所說，育兒的最佳主體是父母，父母在兒童成長

過程中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年輕人工作繁忙，尚且沒有時間育

兒，哪裏還有時間養老？ 

這種局面應該受到重視，得到改變。育兒的成本同樣不應該

由個人和家庭完全承擔。一些用人單位傾向於雇傭男性，因為女

性要生育、哺乳和育兒，這會佔用女性雇員的大量時間精力，導

致女性雇員對於雇主來說價值低於男性。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生

育並不僅僅是女性的生活選擇，也是整個家庭的重要部分，亦是

社會重要部分。因此，生育造成的代價不應當只由女性來承擔，

而應當由整個社會共同來承擔，雇主也必須承擔這一部分成本。

同樣地，養老並不是老人自己的事情，也不是老人家人的事情，

而是社會共同的事情。過去，人們都強調“孝”作為“義務”的

一面。事實上，“孝”不僅是義務，還是公民的權利。 

西方社群主義政治哲學批評自由主義將公民理解為“原子式

的個人”，即將個人理解為絕對自由的個體，而忽略了個體所處

的種種社會關係和文化、歷史內容，將個人理解為超時代、超文

化的存在。傳統儒家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更近乎社群主義，而不是

自由主義，雖然儒家的“社群”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儒家文

化更強調一個人的種種家庭和社會角色，尤其是在共同體中的種

種身份，而不是個人的自我身份。這種思維對我們矯正今天勞動

力市場中出現的“唯經濟價值”和“為我主義”的取向有重大意

義。社會中的一個人不僅僅有經濟價值，或者個體慾望的滿足，

還有家庭中的情感價值。當雇主雇傭一個人時，想到的不應當僅

僅是機器一樣的勞動力，而必須想到並且接受：這是某人之子/

女，某人之夫/妻，某人之父/母，某人之兄/弟/姐/妹。這種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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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理解與維護平等、自由和權利並不矛盾。事實上，我們談

論平等、自由和權利時必須談論社會關係。因為離開了這些社會

關係，平等、自由和權利就沒有意義、無從談起。沒有社會關係

的平等、自由和權利就沒有內容，沒有實現場所、不完整，甚至

是虛假空洞的。這些身份提供了人們的各種利益需要：因為人們

具有這些身份， 他們才有各種需要，如果我們不承認這些身份，

這些利益就無法得到認識、承認和保護。生育、養老都是這樣由

身份帶來的需求，這些需求的滿足屬於人們的合法權利。 

可以看到，由於人們的社會角色和經濟角色更多，因此，要

實踐孝道，絕非依靠個人的道德修養所能完成，而需要國家從法

治和社會治理角度做大量的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基礎社會保障

制度能夠老人經濟獨立、勞動法上的彈性工作制能夠讓每個人有

時間、有機會、有精力孝親以外，國家可以並且應該做的工作還

可以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帶薪休“孝親”假的權利，或者獲得彈性工作時間的權

利：我們可以設立仿照“產假”的休假制度，讓父母健在的子女

每年享有一定的帶薪“孝親”假，而且此假期不限性別。當父母

患有慢性疾病，需要長期照料，短時間的休假不能滿足需求時，

可以申請單位提供獲得彈性工作時間的權利。 

2. 不受到孝親影響的平等雇傭權：當人們選擇休“孝親

假”，或者因孝親而申請彈性工作時間時，用人單位不能因此而

解雇、調崗，或拒絕錄用孝親權利申請人。 

3. 在子女居住地獲得跨地區醫療服務和費用報銷的權利：目

前中國存在大量的老人生活在農村、子女在城市工作的情況，但

醫療保險往往指定當地的醫療機構，醫療費用的跨地結算十分不

便。改變這一狀況，才能讓老人自由地與子女生活在一起。 

4. 獲得社區圍繞家庭養老的支持的權利：無論是在城市還是

在鄉村，家庭養老都需要所在社區的支援。在城市裏，居民社區

可能是比較成熟的單位，而在農村，自然村或者行政村都可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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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持單位，以社區為單位建成分級聯動護理醫療體系，並且建

立家庭 - 社區 - 大型醫療機構的聯網機制，例如將社區醫療體系

的建立與家庭養老相結合，建立 10 分鐘內可及的社區醫療機構；

在社區醫療機構能夠做到基本不用等待或醫務人員可隨時出診，

實現在老人的醫療過程中及時應診、及時轉移。值得一提的是，

建立社區支持體系絕非讓社區老人集中居住，以社區為單位集體

養老，而是在子女或者父母原本居住的社區提供家庭養老所必需

的支援。將家庭養老的國家/社會支持不僅應當作為中國醫改的一

部分，而且應當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部分。當然，這一體系

的建設不一定全部依靠財政資金和政府力量，而可以由商業和社

會共建，可以遵循市場規律，可以引入產業化。但是如前面強調

的，養老產業化不等於養老集約化，不等於將老人的常規護理完

全交給專業機構，不等於鼓勵養老脫離家庭。 

5. 為居家養老提供便利：許多家庭需要在諸如房屋設計、輔

助設備的建設方面實行改造，例如建立輪椅滑梯，安裝防滑浴缸、

氧氣設備、透析設備、急救設備等。一方面，這類改造既可能需

要政府進行統一的規劃，例如進行樣板範式的設計，也需要政府

進行各種形式的經濟補貼；另一方面，也應當充分地利用市場的

活力，讓養老房產和建築市場在利潤的刺激下開發出更多方便老

人的產品。在促進養老市場的發展、促進養老產品的消費中，政

府可以發放“養老消費券”，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鼓勵人們自由自

主地進行養老消費，另一方面也不將這種消費僅僅變成子女的經

濟負擔。 

6. 醫療護理能力培訓：實行家庭養老，需要的不僅僅是時間

和精力。一方面，隨著現代生活水準和醫療水準的提高，人們的

壽命越來越長，而且帶病生存，尤其是帶慢性病生存成為老年人

的生活常態，這樣，家庭養老就需要家人掌握更多專業的醫療和

護理知識。另一方面，隨著人們對生活水準要求的提高，老人的

心理狀態也是老人生活品質中不可忽略的方面。老年人處於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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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勢，又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社會生活，面臨著死亡的威脅，

心理比生理更需要關注。因此，家人需要給予老人的不僅僅是傳

統意義上的陪伴，還要了解老人心理，根據老年人的心理狀況特

點來進行關懷、疏導和配合。而這些知識和技能必須通過教育和

培訓來獲得。那麼，這些教育和培訓可能依託社區機構，也可以

依託其他機構，例如商業培訓機構或者非政府組織，政府可以通

過諸如發放教育券的方式來支援公民實現獲得養老教育和培訓的

權利。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實證調查的結果，當子女對父母的經

濟型支持加強時，功能型支持和精神型支持有減弱的趨勢。因此，

這種教育和培訓不僅可以讓想孝親的人獲得需要的知識與技能，

也可以在全社會鼓勵人們對父母和長輩提供功能型支援和精神型

支援，而不僅僅是直接給錢，或者是為老人購買服務。 

這些來自國家的支持無疑也應該以法律的形式得以實現。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孝”對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著特殊的

意義，對中國社會更有著特殊的意義。但對傳統文化的發掘和運

用不能開歷史的倒車，否則就是王莽式的倒行逆施。如何復興“孝

文化”，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如何通過“法治天下”復興“孝

治天下”？這關係國家與社會的穩定，關係中華傳統倫理的承

繼，更關係億萬老人的幸福，無數家庭的幸福，必然屬於每個人

“中國夢”的一部分。將“孝”不僅作為一種德性，亦作為一種

權利，讓人們不僅有意願，而且有能力事親孝親，是國家的責任，

也是正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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